
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2021年3月1日起
施行。该刑法修正案新增条文13条，修改条文34条，其
中大幅提高了金融领域相关罪行的刑罚力度，同时个
别下调刑事责任年龄， 加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高空抛物、冒名顶替上大学等行为入刑。

本次刑法修正回应了不少热门案件的关切。 一年
前， 大连的女童遇害案引发对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全
民大讨论。社会各界人士就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刑事责
任年龄、收容教养制度等展开激烈争论，背景是低龄未
成年人实施的重大恶性犯罪近年来时有发生， 而相关
行凶者均因年龄原因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今年6月，山东“242人冒名顶替取得学历”事件引
起舆论愤慨。与此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些冒名顶
替者极大损害他人受教育权及整个社会教育公平，却
往往因为量刑较轻，所付出的刑事违法成本与社会危
害性并不匹配。

总结以上关切不难看出，无论是过往一系列恶性
案件里未成年身份的争议， 还是为农家女陈春秀、苟
晶被顶替上学鸣不平，为严惩侵害幼女案件加害者大
声疾呼……这些案件引发的舆论风暴，其实是对社会
安全正义受到威胁的焦虑。

因为诸如此类恶劣的罪行破坏了最基本的公共
安全、最底线的公平公正，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这些罪
行对于受害人而言无可挽回，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处
罚来了结，应该通过与时俱进的、具有强大约束力的
《刑法》来制裁。

我们呼唤真相的同时，更关心施暴者如何为自己
的行为付出代价，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受害者及其
家庭如何得到抚慰，顶替者到底该当何罪，对被顶替
者应该有哪些“弥补”，《刑法》又该如何威慑这类挑战
社会公平底线的恶行。

面对这些对居民人身安全的严重侵害，对社会正
常生活秩序的恶意冲击， 对教育公平的公然诋毁，立
法机关就应该“实时”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作出回应，
通过法律制度修改和完善，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
题，维护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这一次刑法的修正草案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与叫好，
反对的意见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与倾听。在反复的修法博
弈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法律修改艰难推进，高空抛
物、冒名顶替等行为能够及时“入刑”，这正是中国立法
者日趋成熟、法治进步于细节修补中见微知著的表现。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希望从修改过的刑法开
始，能让这个世界少一些被顶替者、被侵害者，在现有
的立法空间里继续往前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该有
则有，当废则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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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更新”回应多项社会关切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我
国刑法完成新一轮大修。12月26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共48条。从

12月27日公布的全文内容来看，此次修

正围绕近年多个热点问题作了调整或增

补，涉及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

12周岁、增设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

抢公交车方向盘入刑、冒名顶替上大学

入刑等内容。

修正案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

出调整，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样修改，坚持了对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结合

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兼顾被害人和社

会的感受，明确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

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

之’。因此作了极其慎重的，非常有限制、

有条件的微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说。

此外，近期，多地又出现新冠疫情零

星病例。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体

系上的一些短板。为强化公共卫生刑事

保障，修正案修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

一步明确新冠肺炎等依法确定的采取甲

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病，属于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调整范围。

同时，与生物安全法相衔接，修正案

（十一）增加规定了非法从事人类基因编

辑、克隆胚胎犯罪，严重危害国家人类遗

传资源安全犯罪和非法处置外来入侵物

种犯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

食野生动物的决定相衔接，修正案（十

一）将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

输、出售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外的在

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

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从

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发生。

在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高同

武看来，此次修改符合社会时代的要求，

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规制，从传染源、传播

途径等渠道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发

生，强化了公共卫生刑事法治保障。

刑法修正案（十一）还对已满14周

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

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

员实施性侵害犯罪作出了规定。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岳仲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5年

刑法修正案（九）对从业禁止作了专门规

定，对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

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

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处禁止从

事相关职业。因此，对有特殊职责的人实

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可以依照刑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从业禁止。

“当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执行，健全从

业禁止信息获知、审查和执行等相关具

体制度，切实防止性侵害未成年人罪犯

再次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活

动。”岳仲明说。

“随着刑法修正案的落地，60万元

行政处罚也将成为历史。此前证监会对

发行人、上市公司等信披造假等行为顶

格60万元的处罚，与一些发行人造成的

规模高达数十亿上百亿的造假行为极为

不匹配。”高同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为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修正案加大对证

券犯罪的惩治力度，大幅提高了欺诈发

行、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处罚力度，强

化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刑事责

任追究，并明确将保荐人作为犯罪主体

使用该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获刑十

年。是继证券法修改完成后涉及资本市

场的又一项重大立法活动。

证监会官网在12月26日晚上发文

表示，此次刑法修改大幅提高了欺诈发

行、信息披露造假、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和操纵市场等四类证券期货犯罪

的刑事惩戒力度，为打造一个规范、透

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

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下一步，证监会将推

动加快修改完善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修正案同时完善了非法集资犯罪规

定，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最高

刑由10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5年；严厉惩

处非法讨债行为，将采取暴力、“软暴力”

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

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完善洗钱犯罪，加大

境外追逃追赃力度，将实施一些严重犯

罪后的“自洗钱”明确规定为犯罪。

此外，修正案着力打击药品“黑作

坊”，将高空抛物、抢公交车方向盘、冒名

顶替上大学、引诱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

写入刑法，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惩

污染环境犯罪。

抗哮喘吸入制剂首入国家集采 仿制药紧追原研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近日，
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了《关于开展

第四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相关药品

信息收集工作的通知》，宣布自12月25

日起开展第四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相关信息申报工作。药品申报范围的附

件中显示，此次药品集采共有90个品种

入围。

此次集采的药品以口服剂性为主，

涵盖了糖尿病、高血压、呼吸道疾病、消

化道疾病、精神治疗、肿瘤用药等领域；

另有8种注射剂品种，占集采品种总数的

18%。但这8款注射剂基本上都是“处方

大户”，以缓解阵痛、解热为主要作用的

布洛芬注射液为例，Insight数据库显示

其年销量约3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吸入制剂首次纳入

国家集采，共有1个药品，2个规格：吸入

用 硫 酸 沙 丁 胺 醇 溶 液 ， 规 格 有

5mg/2.5ml、0.1g/20ml两种。据悉，硫酸

沙丁胺醇适用于支气管哮喘、喘息型支

气管炎及肺气肿等，缓解发作多用气雾

吸入。

国家集采的要义是“物美价廉”的药

品，本土仿制药企业崛起，药品质量直逼

进口原研，是国家集采的前提。而吸入制

剂入围国家集采的背后，抗哮喘吸入制

剂仿制替代原研之势初现端倪。公开数

据显示，2020年至今共有21个阻塞性气

管疾病用药相关批文获批，其中包括了1

个进口批文，20个国产批文，其中，吸入

剂占6个。

曾占据金字塔顶端的跨国药企将受

到影响，阿斯利康首当其冲。实际上，阿

斯利康的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入用溶液

自2003年进入中国后独占市场，在中国

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也是超10亿元的产

品。2020年4月，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的

6类仿制药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仿，该

产品临床上适用于支气管哮喘、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和其他伴有支气管痉挛

的肺部疾病。

此外，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也

是阿斯利康的重磅产品，适应症为治

疗支气管哮喘。不过，今年2月，正大天

晴药业集团的4类仿制药获批上市，成

为该产品国内首仿；7月健康元子公司

深圳太太药业的4类仿制药也获批上

市并视同过评，成为国内第二家，阿斯

利康独占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77亿

元市场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对此，北京

商报记者联系阿斯利康进行采访，截

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国产品牌正在逐渐“超车”。公开数

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

阻塞性气管疾病用药外用品牌TOP5均

为超10亿元的进口品牌，其中阿斯利康

占了三个席位。国产品牌中领军的是正

大天晴药业集团的噻托溴铵粉雾剂，排

在第六位，上海信谊金朱药业的硫酸沙

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深圳大佛药业的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液、浙江仙琚

制药的噻托溴铵吸入粉雾剂分别排在第

九、第十一、第十七位，四个国产品牌增

速均超过20%，国产品牌增速强劲。

药品种类之外，集采降价幅度也颇

受关注。根据业内分析，按照第一轮集

采降幅50%，第二批53%，第三批70%，

在整体降价趋于温和的背景下，第四批

平均降幅再达到70%难度非常大，预计

国采第四批的平均降幅会在60%-62%

左右。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国家统
计局12月27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我

国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供需两

端稳步向好，呈现持续稳定恢复的良好态势。

具体而言，今年前11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57445亿元，同比增2.4%，较

前10月再扩大1.7个百分点。这是继今年10

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转正后再创

新高。不过当月原油、金属等相关下游企业利

润收缩，规上工业企业产品存货也在增加，业

内认为在规范行业监管的同时也需注重需求

侧管理，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前11月数据反映出供需两端稳步向好，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国家统计局工

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从数据来看，前11

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利润总

额同比增加，15个行业减少，1个行业持平。

其中，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加

快。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

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3%、15.7%和12.5%；同

期，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

利润增幅达10.5%、10.1%以及3.8%。

11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增长15.5%，增速虽较10月份有所收窄，但仍

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朱虹认为，当月利润增

速回落主要是由于10月同期基数较低，11月

份低基数效应减弱所致。

“随着采暖季到来，动力煤需求增加、价

格上涨，带动煤炭行业利润加速修复；同时，

在出口替代效应叠加节假日等因素共同作用

下，纺织服装、皮革毛皮、家具制造、文娱用

品、化学纤维等行业利润降幅较前10月收窄

0.5-3.7个百分点。”朱虹介绍。

截至11月，规上工业企业受到生产销售

保持较快增长、单位成本首现下降等因素影

响，企业盈利水平保持回升。日前国家统计局

发布数据显示，前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2.3%，11月当月增速达7%，为今年

以来各月高点，市场形势改善拉动企业利润

持续上升。同期，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46.4%，连续两个月降幅在45%以上。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近期原油及金属相

关下游企业盈利状况仍不容乐观。受原油及

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前11月，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利润下降4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24.5%，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9.9%。

在过去一个多月间，铁矿石价格一路飙

升，截至12月初，铁矿石主力期货合约收报

934元/吨，年初至今已涨超44%，并创下2013

年12月以来新高。

“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将带来生产成

本的显著提高，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当前交易

价格已背离供需关系，期货交易规则亟待完

善，现货市场的交易秩序有待规范。”中钢经

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表示。

随后，相关行业部门密集下达监管政策。

12月20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再发声，明确将

从增加铁素供给、建立新的定价机制、完善期

货市场规则和进一步加强监管等方面入手，

构建我国铁矿石资源战略安全支撑体系；12

月22日，大商所也再次发布对铁矿石期货全

面实施交易限额的要求。

此外，朱虹还指出，企业应收账款和产成

品存货仍在增加。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6.5%，增速较10月末提高

0.6个百分点，这是自5月以来持续两位数增长

并波动上行；产成品存货同比增7.3%，增速比

10月末提高0.4个百分点。

“下一步仍需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持续激发市场活

力，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不断提升实体经

济质量效益。”朱虹指出。

在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首次提

出“需求侧改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公开表示，需求侧改革是推动构建国内

经济大循环格局的内在要求，只有扭住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推动需求侧改革，打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形成需求

牵引供给，创造需求与供给的高水平的动态

平衡，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关于短时预期，浙商证券李超团队认为，

到2021年，工业企业盈利将维持正增长，增速

可达4%，较2020年继续小幅微升。届时，国内大

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继续

发挥作用，消费、出口和地产等数据有助于维

持经济景气，叠加补库周期的逐步开启，PPI

渐进回升，工业生产加快，企业营收带动营收

利润率改善，经济景气将支撑企业盈利。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月累计
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比增速情况

营业收入增速（%） 利润总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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